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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856_WPSOffice_Level1]1 总则
1.1本技术规格书适用于楚雄垃圾发电项目飞灰稳定化处理所需的螯合剂采购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的标准，投标方应提供满足本技术规格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如果响应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响应人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1.4 本技术规格书将作为合同的技术附件，经双方确认后，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161018360]1.5 在合同签定后，采购人有权因规格、标准、规程发生变化而提出一些补充要求，具体内容双方共同商定。
1.6 响应人在投标阶段的文件在合同执行期间继续有效。
1.7 响应人投标文件、评标过程中承诺的事项须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
1.8 本技术规格书中带有★的条款为强制性条款，不能偏离，响应人如有任何偏离则作废标处理。
[bookmark: _Toc161807423][bookmark: _Toc21763_WPSOffice_Level1]2 项目概况
[bookmark: _Hlk32785798][bookmark: _Toc465072636][bookmark: _Toc161018361][bookmark: _Toc161807424][bookmark: _Toc15218_WPSOffice_Level1]公司名称：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项目）
公司地址：云南省楚雄市仓岭镇黄草坡垃圾填埋场
2.2 响应人供货时间及预估用量
	序号
	项目名称
	耗材名称
	响应人供货时间要求
	预估用量（吨）

	1
	楚雄项目
	螯合剂
	4月1日—6月31日
	60


★3 响应人责任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螯合剂供货、运输、到货取样、在采购人指定卸货场所卸货、提供螯合方案和与药剂配比小试相关的原灰及螯合物的取样和化验、售后服务（相关化验培训及飞灰螯合技术培训和现场生产指导）等工作，且上述责任范围伴随的一切安全、环保责任均由响应人承担。
[bookmark: _Hlk32785920]本技术规格书所列的螯合剂数量均为暂定的采购数量，结算时以实际接收数量为准。超出暂定数量范围的，按照商务合同约定执行。采购人不排除因工艺方案改变、生产计划改变、垃圾量减少等因素导致的螯合剂供应减少甚至取消的风险，此风险由响应人负担。
★4 螯合剂质量要求
4.1性能参数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 值

	1
	外观
	
	谈黄色液体

	2
	气味
	
	无或略有氨味

	3
	密度（25℃）
	g/ml
	≥1.10

	4
	PH值（25℃）
	
	9.0-13.0（1%的水溶液）

	5
	有效物含量
（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
	%
	≥38

	6
	性状
	
	液体

	7
	水溶解情况
	
	可与水任意比例混合

	8
	不溶物
	%
	≤0.2


4.2螯合物性能要求
响应人应提供螯合剂添加方案，螯合剂实际添加比例应≤3.0%，飞灰螯合物应能满足《GB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如国家发布新规格，按照新规格执行）规定的相关指标要求。若螯合剂添加比例＞3.0%，响应人应采取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取原灰进行药剂配比实验等措施，并保证7天内在螯合剂添加比例≤3.0%情况下能满足飞灰螯合物性能指标要求，否则，由响应人承担全部责任及损失。
飞灰螯合物相关性能指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4.2.1含水率＜30%；
4.2.2二噁英含量＜3ugTEQ/kg；
4.2.3按照HJ/T300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下表规定的限制。
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mg/L）

	1
	汞
	0.05

	2
	铜
	40

	3
	锌
	100

	4
	铅
	0.25

	5
	镉
	0.15

	6
	铍
	0.02

	7
	钡
	25

	8
	镍
	0.5

	9
	砷
	0.3

	10
	总铬
	4.5

	11
	六阶铬
	1.5

	12
	硒
	0.1



4.2.4响应人在供货之前必须对所投标段项目公司焚烧飞灰原灰进行检测与螯合稳定小试，以检验螯合剂的配置是否符合4.2.3项的要求。
4.2.5响应人应提供螯合剂主要成分的检测方法，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bookmark: _Hlk32827776]5 质量验收
响应人每提供一批次的产品，须提供有关质量保证的各项文件，这些文件至少包括：产品检验合格证书、质量保证书、MSDS等。
采购人除对每次到货的螯合剂进行厂内自行检测外，还将进行不定期外检化验。如响应人所供螯合剂质量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响应人应及时重新提供合格产品以保证厂内正常生产需求，为此发生的一切费用、损失由响应人承担。
6 重量的验收
响应人将合同标的送达指定地点后，按采购人指定的衡器进行称重，双方派员监磅并签字确认，作为双方合同价款的结算依据。
[bookmark: _Hlk32828105]7运输及交货要求
7.1由响应人负责提供运输车辆送货到采购人现场，车辆运输过程中的一切费用及保险由响应人负责。采购人提前2天通知响应人具体的发运时间和发运数量，响应人应按采购人通知要求送货到指定地点。
7.2响应人应保证所供产品完好无损的包装，并在包装上注明品名、型号规格、数量、制造厂商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及质保期等。由于包装而引起的合同产品质量问题，应由响应人承担全部责任。响应人须保证所供产品在正常储存（常温、常压）、包装完好的前提条件下其品质保持稳定不变。
7.3响应人送货到采购人现场后，由响应人负责卸车，响应人负责卸料点的环境卫生，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7.4除不可抗力外，如因响应人供货不及时、中断或药品质量等问题引起的影响机组安全运行的责任，则由响应人承担全部违约责任。
★为保证响应人供货的及时性，响应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提供应急保障措施预案。
7.5采购人在使用贮存的化学药品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或化学成分变化等问题，有权退货处理，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及费用均由响应人承担。
7.6包装吨桶由响应人免费回收
7.7响应人人员进入生产现场应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因响应人人员不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而导致自身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响应人自行承担并负责赔偿。
8螯合剂差异处理
8.1响应人对所供产品质量应严格把关，确保产品质量达到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
8.2采购人对每次到货的螯合剂进行厂内自检及不定期外检化验，并将质量检验结果及时通知谈判响应人，原则上谈判响应人须无条件认同采购人厂内检测结果。其品质数据以采购人的质量检验结果为准，并以此作为合同价格结算的依据之一。
8.3响应人须认同采购人、环保或城管等主管部门及任何合法团体或个体委托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的螯合样品水分、重金属浸出毒性、二噁英毒性等检测结果，并以此作为合同价格结算的依据之一。
8.4若响应人对本项目螯合剂或飞灰螯合物的检测结果有异议，应在2天内书面提出，可使用同批次的备份样品委托经采购人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最终评判以该份检测报告为准，每个抽检批次仅允许重新检测一次，重新检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均由响应人自行承担。若第三方检测结果未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要求响应人暂停供货，直至响应人整改合格方可重新送货，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响应人赔偿。
9供货期限
各项目供货时间暂定自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1日；首次供货时间以采购人通知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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